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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选取中央纪检监察网站和自治区纪检监察网站发布的有关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的通报、查处“四风”和腐败问题等典型案件汇编，广大党

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结合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纠正“四风”的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

政治自觉，廉洁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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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程颖被"双开"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01日  

湖北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省司法厅原党委副书记、副

厅长，省监狱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程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据湖北省纪委消息：日前，经湖北省委批准，湖北省纪委对湖北省政

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省司法厅原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监狱

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程颖的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程颖违反政治纪律，在省委巡视组巡视期间，向组织提供虚假

说明，企图掩盖其违纪问题，在得知组织调查后，与相关人员串供堵口、

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

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大肆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

礼金，多占福利住房，纵容其妻在自己管辖范围内从事营利活动。违反组

织纪律，隐瞒不报个人及家庭多套房产。违反工作纪律，因自身存在严重

违纪违法问题，对抓党风廉政建设底气不足，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不力，导致全省监狱管理系统违纪违法问题频发，严重破坏全省监狱管理

系统政治生态。 

程颖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纪国法，性质恶

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湖北省

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湖北省委常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程颖开除党籍处

分；经湖北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审议并报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决定给

予程颖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程颖简历 

程颖，男，1955年 2月出生，汉族，湖北宜城人，党校在职研究生学

历，1976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 9月参加工作。 

1998年 12月，任咸宁地委委员、组织部长；1999年 3月，任咸宁市

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3年 5月，任咸宁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组织

部部长；2003年 10月，任咸宁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07年 1月，任

咸宁市委副书记；2008年 11月，任省司法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省监

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2011年 12月，明确为正厅级）；2015年 1月，

任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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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抚州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副市长吴建春被双开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01 日 

  据江西省纪委消息：日前，经江西省委批准，省纪委对抚州市委原常

委、市政府原副市长吴建春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吴建春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搞封建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将应当由个人支付

的费用，由下属单位、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报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的消费卡，违反公务接待有关规定，用公款接待亲友；违反组织

纪律，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性活动；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方面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吴建春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

嫌受贿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

给予吴建春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察厅报省政府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

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吴建春简历 

  吴建春，男，汉族，1965年 12月出生，江西会昌人，1985年 07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 06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工程

硕士。 

  1983.06－1985.09 江西省会昌县站塘乡团委干事、副书记（1984.12

转为国家干部） 

  1985.09－1987.07 江西省团校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专业学习 

  1987.07－1987.09 江西省会昌县站塘乡党委委员、团委书记 

  1987.09－1990.01 共青团江西省会昌县委干事、副书记 

  1990.01－1992.10 共青团江西省会昌县委书记 

  1992.10－1994.07 江西省会昌县长岭乡、周田乡党委书记 

  1994.07－1997.12 共青团江西省赣州地委副书记（其间：

1995.08-1997.12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7.12－2001.01 共青团江西省赣州（地）市委书记 （其间：

1999.09-2000.01江西省委党校第 15期青干班学习） 

  2001.01－2004.03 江西省定南县委副书记、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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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3－2008.08 江西省寻乌县委书记、人大主任 

  2008.08－2010.01 江西省兴国县委书记（2007.09-2009.07武汉大学

国际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学习，获软件工程硕士学位） 

  2010.01－2011.05 江西省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兴国县委书记 

  2011.05－2011.08 江西省赣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1.08－2015.01 江西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2015.01－2016.09 江西省抚州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2016.09－江西省抚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 

 

南宁市通报 4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来源：南宁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04日  

1.南宁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违规公款购买发放购物卡问题。2013年 5

月、2014年 5月，南宁市城市照明管理处以采购劳动保护用品名义，违规

使用公款共计 111369元购买购物卡发放给干部职工，党总支部书记郑朝

闽，时任党总支部副书记、主任张平各领取 940元。郑朝闽、张平对市照

明管理处公款购买发放购物卡问题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分别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 

  2.上林县木山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所原所长苏昌成违规发放补贴

问题。2013年 9月至 2016年 3月，木山乡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所通过虚

列开支等方式套取财政资金共计 93600元，设立账外资金，以现金形式由

单位财务人员保管，其中 63200元用于给干部职工发放补贴，苏昌成本人

领取补贴共计 10500元。苏昌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项予以收

缴。 

  3.兴宁区三塘镇那况村委会违规发放补贴问题。2012年至 2015年，

那况村委会在未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通过的情况下，将

集体资金共计 18700元用于发放村干部和工作人员过节补助、电话费补助。

村党支部书记农电光，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农步深，支部委员王玉慧、潘桂

麟、农民忠、粟爱莲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项予以收缴。 

4.武鸣区双桥镇合美村村“两委”违规公款旅游问题。2015年 9月

15日至 17日，合美村村“两委”组织村监委成员、村民小组长及部分村

民代表共 29人外出云南考察名贵药材种植情况。考察期间，未经批准变

更路线，绕道到旅游景点游玩。考察及旅游产生的费用除个人支付部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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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美村委会用土地确权工作经费予以报销 12365元。村党总支部书记李杰，

村委会主任罗立赞，村委会副主任李锦现、方意武，村委会委员兼出纳韦

宇霞、村委会委员王文华等 6人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退赔应由个人

承担的费用。 

 

桂林 4 名法官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来源：自治区纪委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04日  

据桂林市纪委消息：日前，桂林市 4名法官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涉

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高艳明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日前，中共桂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高艳

明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高艳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

财物。 

  高艳明身为党员干部，违反党规党纪，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经中共桂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审议，决定给

予高艳明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原副院长肖建红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日前，中共桂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原副院长

肖建红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肖建红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

收受财物。 

  肖建红身为党员干部，违反党规党纪，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经中共桂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审议，决定给

予肖建红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3.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程维光严重违纪被开

除党籍 

  日前，中共桂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执行局局长程维光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程维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

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程维光身为党员干部，违反党规党纪，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经中共桂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审议，决定给

予程维光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4.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原正科级审判员黎明海严重违纪被开除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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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日前，中共桂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原正科级

审判员黎明海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黎明海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财物。 

  黎明海身为党员干部，违反党规党纪，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经中共桂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审议，决定给

予黎明海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百色市通报 3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来源：百色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04日  

  1.百色市右江区龙景街道福禄村村委副主任吴长顺违规操办婚宴事

宜问题。2017年 2月，福禄村村委副主任吴长顺为其儿子操办婚宴中，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超规模大摆宴席（68桌），违规收受非亲属宾客礼

金共计 8900元。2017年 5月，吴长顺受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已上缴国

库。 

  2.田东县平马镇人民政府副主任科员叶露私车公养问题。2016年 11

月至 2017年 3月期间，平马镇人民政府副主任科员叶露违规使用单位公

务加油卡为自家私家车加油 11次共计 2452.03元。2017年 8月，叶露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已上缴国库。 

3.隆林各族自治县农业局副局长辛荣高、办公室原主任陆培亮违规参

加企业宴请问题。2017年 1月，隆林各族自治县农业局副局长辛荣高作为

业主代表、办公室原主任陆培亮作为业主评委，在项目招投标期间违规接

受投标企业宴请，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2017年 7月，辛荣高、陆培亮

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贺州市通报 1 起扶贫领域违纪问题典型案例 

来源：贺州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05日  

  贺州市平桂区羊头镇洞石村委会原副主任卢安一虚报冒领国家退耕

还林补助款问题。2011年至 2015年间，卢安一在该村退耕还林合同到期、

部分农户不愿意延长补助期的情况下，私自将农户不愿意延长补助期的林

地共计 12.65亩纳入自己的名下上报，违规领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款共计

7906.25元。2017年 10月 11日，卢安一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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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通报 3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来源：北海市纪委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11日  

  1.海城区中街街道党工委委员、武装部长、办事处副主任肖柏丰违规

操办婚庆事宜的问题。2017年 1月，肖柏丰在操办本人结婚喜宴中邀请了

11名现任职岗位的管理对象参加婚宴，并接受以上管理对象礼金 2200元。

2017年 6月，肖柏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予以清退。 

  2. 海城区中街街道新安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麦喜松弄虚

作假套取资金公款吃喝的问题。2014至 2015年，麦喜松安排社区副主任

吴某某在某公司虚开发票套取办公经费 7180元用于公款吃喝等。2017年

7月麦喜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 北海市金海湾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总经

理朱继海公款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问题。2014年 3月、2015年 2月

至 7月，朱继海多次将接待亲友产生的餐饮、住宿等费用以公务接待经费

的名义在金海湾公司报销，共计 2755元。2017年 8月，朱继海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违纪款 2755元予以收缴。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八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15日 

  今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

坚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要求，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 8

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1.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庙镇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兵昌故意刁难困难群众问题。该村村民董某某符合五保供养条件，并

多次向村委会提出五保供养申请。李兵昌以董某某的弟弟生育二胎未缴纳

社会抚养费为由，长达 3年时间不予办理。此后，有关部门认定董某某的

弟弟不需缴纳社会抚养费，并责令李庄村启动董某某五保受理程序。2016

年 12月，在村民代表会议对董某某五保供养申请进行民主测评时，李兵

昌误导群众代表，将董某某五保申请故意曲解成低保申请，导致评议未通

过。李兵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湖北省武穴市水产局渔政船检港监管理局船检股副股长、驻石佛寺

镇孙福二村第一书记刘素兵等人弄虚作假，使尚未脱贫户“被脱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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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0月，在孙福二村脱贫验收工作中，刘素兵和该局职工、结对帮

扶工作人员项明强为使贫困户孙某某达到脱贫条件，在孙某某没有养鸡养

猪的情况下，虚报孙某某当年养鸡养猪收入 8018元，致使不符合脱贫条

件的孙某某成为脱贫户。刘素兵、项明强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湖南省绥宁县民政局、县社会救助管理局挪用低保资金等问题。

2014年 11月至 2016年 7月，绥宁县民政局、县社会救助管理局挪用低保

资金 140多万元，为 21所敬老院采购安装电器等设备，且未按规定组织

询价或招标，采购价格明显高于同类商品市场价。县民政局计财股负责人

彭慧先后 5次收受供货商现金共 4.09万元，县社会救助管理局局长于美

英 2次收受供货商现金共 2000元。彭慧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于美英受到留党察看一

年、行政撤职处分；县非税管理局局长、政府采购办公室原主任张贻华，

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龙开科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县民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申和平还因涉嫌其

他职务犯罪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4.广东省遂溪县洋青镇原古村村委会原委员麦志伟骗取低保资金等

问题。2013年 5月，麦志伟利用工作之便，隐瞒其母亲杨某某的家庭成员、

家庭经济收入等情况，填写虚假申报材料，为其母骗取低保补助资金 2616

元。此外，2013年至 2015年，该村违规评定低保户 63人，涉及低保补助

资金 10万余元。2017年 2月，县纪委监察局第五纪工委监察分局根据群

众举报开展调查，但工作不深入，未发现存在的问题。麦志伟受到留党察

看一年处分，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梁龙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时任村党支

部副书记徐缓仔、村委会委员徐康瑞和村干部梁树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县纪委监察局第五纪工委监察分局书记、局长刘永贤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5.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六垭村党支部原书记任茂宪骗取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问题。2013年 11月，时任村委会主任任茂宪以该村无房五保户、

残疾人粟某某名义，骗取 D级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35万元，用于自己建

房。2015年，在粟某某追索下，任茂宪将 1.35万元退给粟某某。其间，

为掩盖粟某某未建房或买房而违规享受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任茂宪又

编造了虚假购房合同。任茂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兴隆镇党委宣传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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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统战委员、镇市政规划建设管理所原所长肖键因审核验收失职，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四川省叙永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刘国成篡改五保户、低保户补贴名单，

涉嫌贪污社会救助资金问题。2016年 4月至 11月，刘国成在办理补发低

保户、五保户救助资金工作时，3次篡改部分救助对象信息，将救助对象

银行账户替换成其母亲的银行账户，涉嫌贪污社会救助资金 1.5万元。刘

国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7.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下溪乡政府在低保工作中失职问题。2013年 5

月至 2017年 1月，下溪乡政府在低保动态管理中，对辖区低保户信息掌

握不准确，工作不实不细，该检查而未检查、该发现而未发现有关问题，

致使该乡 46名村民去世后，低保补助继续发放，涉及资金共 5万余元。

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杨超，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人陆灿灿

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8.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原县委副书记、县长罗文祥等人擅自决定将贫

困搬迁群众安置到高档小区，以发放购房补贴形式帮助某房地产公司促销

商品房等问题。2012年至 2015年，化隆县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

罗文祥在未经研究论证、未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和县委常委会研究、未经

招投标、未考虑贫困搬迁户经济支付能力及其后续生活保障等情况下，个

人擅自决定团购 500套商品房，每户购房价格 26万元至 38万元不等，政

府对购房户提供 5万元补贴。2015年 3月，该县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

金星采取同样的办法新增 130 户搬迁户。据此，化隆县将易地扶贫搬迁、

危房改造等资金 3150万元，违规直接拨给某房地产公司，该公司以每套 5

万元分摊到商品房总价内抵扣房款用来促销，县政府由帮助贫困户搬迁变

成了帮助房地产公司促销卖房。经有关部门认定，630户搬迁户中非贫困

户 232户，违规享受或骗取政府补助资金 1160万元。罗文祥受到开除党

籍、行政撤职处分，马金星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海东市人

大财政经济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化隆县原副县长马千里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海峰受到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化隆县委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责任缺失；海东市纪委

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在对该问题线索初核中走过场，核查结论严重失实；

化隆县纪委监督检查流于形式，未发现该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中存在

严重违纪违规问题。海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原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朱泓，青海省农牧厅草原处处长、化隆县委原书记曾植俊分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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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海东市纪委副书记陶永生，海东市总工会副主席、

化隆县原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韩玉英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强调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重大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

政治觉悟，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紧紧盯住脱贫攻

坚中出现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始终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中央纪委《关于

2018年至 2020年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部

署，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实际，扎实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把监督执纪问责往

实里抓、向深处做，深入一线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和揭露问题。要针对突

出问题，精准发力，靶向监督，定点清除，把农村低保、危房改造、易地

搬迁、产业扶贫、对口帮扶以及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资金作为监

督检查重点，对扶贫领域贪污侵占、行贿受贿、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挥

霍浪费、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的严惩不贷。要严肃处理和坚决纠正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盲目决策、弄虚作假、数字脱贫，扶

持对象、措施到户、脱贫成效不精准，以及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虚假

“摘帽”等问题。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较为典型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可直接立案审查。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推

开为契机，各级监委特别是县级监委要对扶贫领域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

人员加强监察，优先立案调查扶贫领域涉嫌犯罪问题。要层层压实责任，

强化责任追究，对扶贫开发工作中失职失责的党委、政府、纪委和扶贫等

有关职能部门严肃问责，为兑现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确保到二〇二〇年

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 

 



《廉政教育》  〔2017〕  第 9 期  总第 36 期 

 

廉洁自律  警钟长鸣 

甘肃省庆阳市政府原副市长王谦严重违纪被“双开”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05日 

  据甘肃省纪委消息：日前，经甘肃省委同意，甘肃省纪委对庆阳市政

府原副市长王谦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王谦在任环县县长、县委书记和庆阳市副市长期间，严重违反

政治纪律，对国家扶贫政策消极应对，转移、隐匿违纪违法所得，对抗组

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参与公款吃喝；违反组织纪律，不

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影响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提供

帮助并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

反规定从事营利活动；违反工作纪律，干预、插手建设工程项目等市场经

济活动；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所

送财物，数额巨大，涉嫌受贿犯罪。 

  王谦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价值观念扭曲，私欲膨胀，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

收手，造成恶劣影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

甘肃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甘肃省委、省政府批准，决定给予王谦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王谦简历 

  王谦，男，汉族，1963年 9月出生，甘肃宁县人，甘肃省委党校研究

生学历，1983年 7月参加工作，1985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

10月任镇原县副县长；2002年 11月任镇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2006

年 12月任环县县委副书记、县长；2010年 1月任环县县委书记；2015年

2月任庆阳市副市长、环县县委书记；2015年 5月任庆阳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2017年 3月任庆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原系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庆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甘肃省纪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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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通报 4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07日 

  为进一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坚决革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沉疴顽

疾，不断巩固作风建设成果，日前，海南省纪委对近期查处的 4起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典型案例进行通报。这 4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1.东方市海防与口岸办公室主任科员符光强等 2人在森林防火工作中

不作为慢作为、失职失责问题。2017年清明节期间，时任东河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森林防火指挥部指挥长符光强和东河镇原党委委员、常务副镇

长、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指挥长李泽锋对森林防火工作部署不周、防范不力，

在 4月 2日该镇金炳村发生的火灾中不作为、慢作为，失职失责。符光强

作为当天值班领导，以回家扫墓为由擅自离岗，获悉火情后仅电话指挥下

属组织扑救。李泽锋获知火情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现场救火人员三次

向其致电求援，仍继续观看他人打牌娱乐，没有赶赴现场，也没有及时组

织人员进行扑救。2017年 4月，符光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李泽锋受

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2.定安县水务局等 7个单位和龙州派出所所长韩跃等 8人在打击非法

采砂工作中履职不力问题。2017年 1月以来，该县水务局、环城委等单位

和韩跃等人在打击非法采砂工作中，存在执法不严、打击不力、工作不到

位等问题，致使盗采河砂的情况屡禁不止。2017年 9月，县水务局、环城

委、交通局、公安局交管大队定城中队、定城派出所、仙沟派出所和龙州

派出所等 7个单位被通报批评，韩跃和定城镇巡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颜为孝，罗温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飞云，下寨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黄宝伟，下寨村委会委员兼治保主任王时刚等 5人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县水务局副局长陈元京、定城派出所所长陈军和仙沟派出所所长

李相铮等 3人被诫勉谈话。 

  3.五指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王伟全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失职

失责问题。2017年 5月 12日，该市某在建工程项目因未按设计施工、现

场管理不到位、重点部位设计存在缺陷、监理单位失职等因素发生垮塌，

造成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负责该项目施工审批、分管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

督站的王伟全，从未到现场进行检查，对分管部门及人员监督管理不力，

对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2017年 10月，王伟全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警告

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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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洋浦经济开发区三都学校副校长王广明等 3人在危房改造资格审查、

调查核实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在三都区旧州村贫困户陈某才申请危房改

造过程中，王广明作为帮扶责任人，三都区办事处工勤人员唐斌作为包点

干部，其二人和旧州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副主任陈益栋对陈某才申请事

项的资格审查和调查核实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核查结果失实，致使不符

合条件的陈某才骗取危房改造资金 7.35万元。2017年 11月，王广明、唐

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陈益栋因涉及其他违纪问题另案处理。陈某才贫困

户危房改造资格已被取消，骗取的资金已退回。（海南省纪委） 

 

湖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丁么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13日  

湖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湖北工程学院原党委书记丁么明被开除党

籍和公职 

  据湖北省纪委消息：日前，经湖北省委批准，湖北省纪委对湖北师范

大学原党委书记，湖北工程学院原党委书记丁么明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丁么明违反政治纪律，在省委巡视组巡视湖北工程学院期间，

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其违纪事实，在得知组织调查后，与相关涉案

人员串供堵口，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湖北工程学院

违规使用公款购买香烟和高档酒用于公务接待活动，负主要领导责任；违

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影响违规帮助其子调换专业、转学校，违规将有关

领导干部子女及亲属录用或调入到湖北工程学院工作；违反廉洁纪律，收

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

受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丁么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

嫌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

规定，经湖北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报湖北省委常委会议批准，决定给予

丁么明开除党籍处分；经湖北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审议并报请湖北省人

民政府批准，决定给予丁么明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丁么明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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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么明，男，汉族，1963年 6月出生，湖北孝昌人，1992年 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 7月参加工作，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北省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 

历任孝感学院物理系主任、校长助理职务。2004年 12月至 2007年 8

月任孝感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2007年 8月至 2011年 12月任孝感学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2011年 12月，孝感学院更名为湖北工程学院，任党

委副书记、院长；2015年 4月至 11月任湖北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5月任湖北工程学院党委书记；2017年 5月至 9

月任湖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湖北省纪委） 

 

中央纪委公开曝光八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15日 

  今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

坚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要求，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日前，中央纪委公开曝光 8

起典型案例。分别是： 

  1.江苏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庙镇李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李兵昌故意刁难困难群众问题。该村村民董某某符合五保供养条件，并

多次向村委会提出五保供养申请。李兵昌以董某某的弟弟生育二胎未缴纳

社会抚养费为由，长达 3年时间不予办理。此后，有关部门认定董某某的

弟弟不需缴纳社会抚养费，并责令李庄村启动董某某五保受理程序。2016

年 12月，在村民代表会议对董某某五保供养申请进行民主测评时，李兵

昌误导群众代表，将董某某五保申请故意曲解成低保申请，导致评议未通

过。李兵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2.湖北省武穴市水产局渔政船检港监管理局船检股副股长、驻石佛寺

镇孙福二村第一书记刘素兵等人弄虚作假，使尚未脱贫户“被脱贫”问题。

2016年 10月，在孙福二村脱贫验收工作中，刘素兵和该局职工、结对帮

扶工作人员项明强为使贫困户孙某某达到脱贫条件，在孙某某没有养鸡养

猪的情况下，虚报孙某某当年养鸡养猪收入 8018元，致使不符合脱贫条

件的孙某某成为脱贫户。刘素兵、项明强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湖南省绥宁县民政局、县社会救助管理局挪用低保资金等问题。

2014年 11月至 2016年 7月，绥宁县民政局、县社会救助管理局挪用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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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140多万元，为 21所敬老院采购安装电器等设备，且未按规定组织

询价或招标，采购价格明显高于同类商品市场价。县民政局计财股负责人

彭慧先后 5次收受供货商现金共 4.09万元，县社会救助管理局局长于美

英 2次收受供货商现金共 2000元。彭慧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于美英受到留党察看一

年、行政撤职处分；县非税管理局局长、政府采购办公室原主任张贻华，

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龙开科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党组书记、局长，县民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申和平还因涉嫌其

他职务犯罪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4.广东省遂溪县洋青镇原古村村委会原委员麦志伟骗取低保资金等

问题。2013年 5月，麦志伟利用工作之便，隐瞒其母亲杨某某的家庭成员、

家庭经济收入等情况，填写虚假申报材料，为其母骗取低保补助资金 2616

元。此外，2013年至 2015年，该村违规评定低保户 63人，涉及低保补助

资金 10万余元。2017年 2月，县纪委监察局第五纪工委监察分局根据群

众举报开展调查，但工作不深入，未发现存在的问题。麦志伟受到留党察

看一年处分，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梁龙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时任村党支

部副书记徐缓仔、村委会委员徐康瑞和村干部梁树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县纪委监察局第五纪工委监察分局书记、局长刘永贤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 

  5.重庆市奉节县兴隆镇六垭村党支部原书记任茂宪骗取危房改造补

助资金问题。2013年 11月，时任村委会主任任茂宪以该村无房五保户、

残疾人粟某某名义，骗取 D级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1.35万元，用于自己建

房。2015年，在粟某某追索下，任茂宪将 1.35万元退给粟某某。其间，

为掩盖粟某某未建房或买房而违规享受危房改造补助资金问题，任茂宪又

编造了虚假购房合同。任茂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兴隆镇党委宣传委

员、统战委员、镇市政规划建设管理所原所长肖键因审核验收失职，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6.四川省叙永县民政局工作人员刘国成篡改五保户、低保户补贴名单，

涉嫌贪污社会救助资金问题。2016年 4月至 11月，刘国成在办理补发低

保户、五保户救助资金工作时，3次篡改部分救助对象信息，将救助对象

银行账户替换成其母亲的银行账户，涉嫌贪污社会救助资金 1.5万元。刘

国成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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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下溪乡政府在低保工作中失职问题。2013年 5

月至 2017年 1月，下溪乡政府在低保动态管理中，对辖区低保户信息掌

握不准确，工作不实不细，该检查而未检查、该发现而未发现有关问题，

致使该乡 46名村民去世后，低保补助继续发放，涉及资金共 5万余元。

乡党委委员、副乡长杨超，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人陆灿灿

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8.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县原县委副书记、县长罗文祥等人擅自决定将贫

困搬迁群众安置到高档小区，以发放购房补贴形式帮助某房地产公司促销

商品房等问题。2012年至 2015年，化隆县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

罗文祥在未经研究论证、未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和县委常委会研究、未经

招投标、未考虑贫困搬迁户经济支付能力及其后续生活保障等情况下，个

人擅自决定团购 500套商品房，每户购房价格 26万元至 38万元不等，政

府对购房户提供 5万元补贴。2015年 3月，该县时任县委副书记、县长马

金星采取同样的办法新增 130 户搬迁户。据此，化隆县将易地扶贫搬迁、

危房改造等资金 3150万元，违规直接拨给某房地产公司，该公司以每套 5

万元分摊到商品房总价内抵扣房款用来促销，县政府由帮助贫困户搬迁变

成了帮助房地产公司促销卖房。经有关部门认定，630户搬迁户中非贫困

户 232户，违规享受或骗取政府补助资金 1160万元。罗文祥受到开除党

籍、行政撤职处分，马金星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海东市人

大财政经济和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化隆县原副县长马千里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县扶贫开发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海峰受到撤销党内职务、

行政撤职处分。化隆县委对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领导责任缺失；海东市纪委

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在对该问题线索初核中走过场，核查结论严重失实；

化隆县纪委监督检查流于形式，未发现该县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中存在

严重违纪违规问题。海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原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朱泓，青海省农牧厅草原处处长、化隆县委原书记曾植俊分别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海东市纪委副书记陶永生，海东市总工会副主席、

化隆县原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韩玉英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四川经信委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伍丕光被开除党籍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15日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伍丕光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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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四川省纪委消息：日前，经四川省委批准，省纪委对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伍丕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伍丕光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旅游活动；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滥用职权，为亲友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伍丕光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纪律意识淡薄，严重违反

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廉洁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且在党的

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其行为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

决定给予伍丕光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伍丕光简历 

  伍丕光，男，汉族，1953年 10月生，四川乐至人，在职研究生学历。

1969年 1月参加工作，1984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 1月至 1997年 12月，先后在四川省资阳县临江公社、铁道部

四三一工厂、四川省商业干部学校、省生产委员会、省经济委员会、省政

府集体经济办公室、省经贸委工作； 

  1997年 12月，任四川省经济协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2000年 5月，任四川省招商引资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2007年 2月，任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乡镇企

业局（省中小企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2009年 12月，任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正厅

级）； 

  2013年 5 月，任政协四川省第十一届委员会文体医卫委员会副主任； 

2017年 3月，退休。 

 

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王雁威被"双开"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15日 

  据广州市纪委消息：日前，经广州市委批准，广州市纪委对花都区政

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雁威进行了立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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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王雁威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廉洁纪律，违规经

商办企业，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受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共同收受他人所送款物，涉嫌犯罪。 

  王雁威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党性观念淡薄，严重违反

党的纪律，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且畏罪潜逃、影响极坏，

其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应予严肃处

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参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

例》等有关规定，经广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广州市委批准，决定

给予王雁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并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线索及涉案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王雁威简历   

王雁威，男，1956年 9月出生，汉族，广东增城人，大学学历，1974

年 12月参加工作，1978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 3月至 1996年

10月，任广东省花都市委、市政府办公室主任；1996年 10月至 1996年

12月，任广东省花都市名都控股公司党委书记；1996年 12月至 1998年

11月，任广东省花都市花东镇党委副书记、镇长；1998年 11月至 2000

年 6月，任广东省花都市花东镇党委书记；2000年 6月至 2003年 6月，

任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党委书记，期间，2002 年 1 月起兼任镇人大主席；

2003年 6月至 2011年 8月，任花都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区编委

办主任；2011年 9 月至 2011 年 11 月，任花都区政协党组副书记、主席；

2011年 11月至 2013年 8月，任花都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广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陆志峰被开除党籍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17日 

  据广州市纪委消息：日前，经广州市委批准，广州市纪委对广州越秀

集团有限公司、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陆志峰（已

退休）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陆志峰违反廉洁纪律，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

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职务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利益，

单独或伙同亲属共同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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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志峰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

嫌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有关规

定，经广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广州市委批准，决定给予陆志峰开

除党籍处分、取消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所得，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线索及涉案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陆志峰简历 

陆志峰，男，1952年 12月出生，汉族，广东广州人，中专学历，1970

年 8月参加工作，1981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 11月至 1999年 8

月，任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其间：1998年 7月至 1999年 8

月，兼任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副总经理）；1999年 8月

至 2008年 7月，任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2000年 6

月至 2008年 7月，任广州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广州汽车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0年 7月至 2003年 12月，任广州汽车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临时党委委员；2003年 12月至 2008年 7月，任广州汽车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书记（其间：2004年 12月至 2008年 7月，

兼任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 4月至 2008年 6月，兼任广

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8年 7月至 2013年 4月，任广

州越秀集团有限公司、越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

任越秀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 4月，退休。（广州市纪委） 

 

广东省纪委通报 4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月 17日  

  今年以来，广东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

“四风”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及时发现和严肃查处了一批违规违纪问

题。元旦、春节将至，为加强警示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现选

择其中 4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一、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峰违规公款宴请等问

题。2014年至 2016年期间，李峰违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中“不得提供高档酒水”的规定，

先后在其组织的 3次公务接待中使用高档白酒，合计 5瓶共 1.71万元。

此外，李峰在兼任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期间，对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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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用公款购买月饼券送礼、违规公款接待等问题负主要领导责任。2017

年 9月，广州市纪委给予李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被收缴。 

  二、省价格成本调查队违规公款旅游问题。2014年 11-12月期间，省

价格成本调查队分别由队长戴勇明、副队长杨晓程带队，组织前往山西、

陕西、四川等地，开展为期 7天的学习考察，两个考察组分别仅用半天时

间与当地有关部门座谈交流，其余时间均安排参观当地旅游景点，共计花

费 7.62万元。2017年 2月，省直机关纪工委给予戴勇明党内警告处分；

2016年 12月，省发展改革委给予杨晓程行政警告处分。违纪款被收缴。 

  三、汕头市档案局两名党组成员违规收受礼金等问题。2014年至 2016

年，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伟雄、陈建功在每年春节前违规收受本单位

业务外包公司所送礼金，分别合计为 9万元、6万元。此外，两人还违规

领取该公司发放的各类补贴分别为 2.4万元、1.8万元。2017年 3月，汕

头市纪委、监察局对林伟雄、陈建功分别给予撤销党内职务、降级处分。

违纪款被收缴。 

四、梅州市丰顺县国土资源局违规发放补助、私车公养问题。2013

年至 2015年期间，该局以发放“服装费”名义，先后 3次违规用公款向

干部职工发放补助共计 76.23万元。此外，由时任党组书记、局长刘勤奋

提议，经局党组领导班子成员同意，违规用公款 42.63万元购买 49张加

油卡，供局党组成员和财会人员共 15人的私家车加油使用。2017年 11月，

梅州市纪委对该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勤奋和局党组成员张环琪、刘天生分

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另对其他 6名党组成员分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违纪款被收缴。（广东省纪委） 

 

广西通报 6 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21日  

  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对 6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型案例

进行通报。分别是： 

  1.融安县桥板乡原党委书记王时林侵占扶贫项目资金等问题。2011年

8月至 2015年 9月，王时林担任融安县板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期间，利

用职务便利，侵吞扶贫项目款 1.5万元；2013至 2016年，利用职务便利，

在承接工程、支付工程款方面为个体老板谋取利益，收受财物共计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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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17年 12月，王时林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违法

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2.全州县司法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家生套取扶贫搬迁项目专项资金

等问题。2013年 10月至 2016年 5月，王家生担任全州县绍水镇党委书记

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虚构工程量、承包工程合同等方式，套取易地

扶贫搬迁项目专项资金 26万元；收受他人送给的礼金共计 3.45万元。2017

年 9月，王家生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违法问题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3.上思县那琴乡那琶村党支部原书记潘继承违规收受危房改造户好

处费等问题。2010年 7月至 2017年 8月，潘继承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危房改造户送给的好处费共计 5.35万元。此外，

潘继承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2017年 9月，潘继承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

涉嫌违法问题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4.金秀瑶族自治县大樟乡花炉村党支部原副书记盘荣成骗取危房改

造补助资金问题。2011年至 2014年，盘荣成担任花炉村村委会主任期间，

在明知自己不符合申请条件的情况下，通过提供虚假材料并以其妻子的名

义申请危房改造指标，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共计 1.76万元。2017年 6

月，盘荣成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5.玉林市玉州区南江街道常乐村党支部原书记曾继龙违规收受好处

费问题。2012年至 2016年期间，曾继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组织实施

常乐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道路硬化项目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他人好处费共计 6.8万元。2017年 10月，曾继龙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6.来宾市兴宾区大湾镇大湾社区党支部原书记邓俊生工作失职失责

问题。2014年至 2015年，邓俊生在协助大湾镇政府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中，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对申请上报的材料审核把关不严，导致 16

户不符合条件的农户获得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017年 5月，邓俊生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孙海被"双开"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22日  

  据江苏省纪委消息：日前，经中共江苏省委批准，中共江苏省纪委对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孙海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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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孙海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

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谋取私

利，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和消费卡；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人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并报省委常委会会议批准，决定给予孙海开除党籍处分，由省监察厅报省

政府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中共徐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孙海简历 

孙海，男，汉族，1963 年 7 月出生，江苏睢宁人，博士研究生学历，

1983年 8月参加工作，1988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徐州矿务局庞

庄矿科长，权台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庞庄矿总工程师，徐矿集团张

集矿副矿长、矿长，宝鸡秦源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宝鸡中宝矿

产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陕西郭家河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矿集团副总

工程师、总经理助理等职；2010年 12月任徐矿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2013年 11月任徐矿集团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7年 6月 19日，

被免去徐矿集团总经理职务。（江苏省纪委） 

 

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通报 7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7年 12月 22日  

  2017年，中央纪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组严肃查处了交通运输部门 7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现通报如下： 

1.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赵之忠违规公款吃喝问题。

2016年 3月，交科院一中心在北京一家酒店组织召开科研项目成果验收评

审会，期间违规组织公款吃喝，花费 2089元，赵之忠参加公款吃喝，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 

  2.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建华违规接受公款宴

请等问题。2015年初和 2017年初，王建华两次携家人到湛江过春节，违

规接受湛江海事局下属公司公款宴请，共花费 6861元；公款报销 2015年

春节期间在湛江的住宿费用 5018元。王建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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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交通运输部湛江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王争鸣违规接受公款宴请等

问题。2016年 7月，王争鸣携家人违规接受下属公司公款宴请，花费 3990

元。王争鸣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4.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兼国家铁路局市场监测评价中心党

委委员、副主任刘立文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15年 3月，刘立文接待到广

州旅游的铁道部多元中心原主任陈某夫妇，两次陪同陈某夫妇在广东珠岛

宾馆用餐，并安排其在珠岛宾馆住宿一晚，公款支付食宿费用共计 1138.7

元。刘立文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免去其职务。 

  5.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王立新违规使用公车、接

受公款宴请问题。2016年 7月下旬，王立新携 5名朋友前往昆明休假，期

间两次接受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下属昆明基地公款宴请，使用基地公车

用于赴景区游玩，由公款支付费用 9288元。王立新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6.中国快递协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惠德超标准乘坐交通工具

等问题。2013年 10月至 2016年 5月，李惠德乘坐飞机头等舱或高铁商务

座在北京和上海之间往返 162次，费用均在中国快递协会报销，其中因超

标准乘坐交通工具多支付 31万余元。李惠德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违纪款，责令其辞去中国快递协会常务副会长、

秘书长职务。 

  7.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丁平违规占用公车、收受礼品

问题。2013年至 2015年，丁平违规占有用单位公款购置的丰田皇冠汽车

一辆，供自己和家人使用；2014年 9月赴安徽考察期间，收受下属单位人

员用公款购买的土特产、酒等礼品。丁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

职务。 

  上述被通报的党员领导干部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顶风违纪，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严肃处理。驻交通部纪检组要求，交通运输部、

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

引以为戒。要结合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纠正“四风”的重要指

示，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以永远在路

上的坚韧锲而不舍抓好作风建设。4部门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认真查找“四风”突出问题，采取过硬措施，坚

决加以整改；要认真对照《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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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要求，结合自身实际，修订完善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制度措施，

强化对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做到抓常抓细抓长。4部门各级纪检

机构要认真履行专责监督责任，密切关注“四风”的新动向，特别是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新表现，加大执纪审查和责任追究力度，对典型案例公

开通报曝光，不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岁末年初，要继续紧

盯元旦、春节等时间节点，坚持从各级领导干部做起，以上率下、身体力

行、层层带动，形成“头雁效应”，坚持从一件件小事抓起，坚决防止不

良风气反弹回潮，不断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驻交

通运输部纪检组） 

 

 

 

 

 

 

 

 

 

 


